
广州市白云区建筑工程 (含房屋建筑抢险) 应急抢险

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建库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办法》 、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应急抢险救灾工程管

理办法的通知》 (穗府办规 (2023) 8号 ) 等有关规定，结合广州市白云区建筑

工程 (含房屋建筑抢险)应急抢险救灾工程实际，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

局现对广州市白云区建筑工程(含房屋建筑抢险)应急抢险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

公开建库，选定入库单位。

一、 建库名称： 广州市白云区建筑工程 (含房屋建筑抢险) 应急抢险救灾

工程队伍储备库

二、 建库单位： 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

联系人 ： 余工
联系电话 ： 020-86212612
代理机构： 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 苏港亮、 曾冠

联系电话 ： 020-37260609/15024258285、 15902074030

监督机构： 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

投诉电话： 020-86212612

三、 建库原则

遵循公平、 公正、 公开的原则， 兼顾建筑工程 (含房屋建筑抢险)应急抢险

救灾工作的地域性、 时效性、 特殊性等特点 (本项目作为应急抢险救灾工程，优

先考虑区内央企、 国企或实力较强的民企单位) ,结合效率优先、 效益最优， 科

学合理选取队伍建立储备库。入库单位应坚决落实建设单位的各项应急抢险指令。

四、 建设地点： 广州市白云区

五、 建库内容： 广州市白云区建筑工程 (含房屋建筑抢险) 应急抢险救灾

工程队伍储备库， 按照广州市白云区建筑工程 (含房屋建筑抢险) 应急抢险救

灾工程特点，按专业类别及拟入库数量如下：

序号 储备库专业类别 拟入库数量

勘察专业 5家1

设计专业 5家2

监理专业 5家3

施工专业 10家4

六、 公告发布、 申请登记及递交申请文件时间

申请登记及递交申请文件时间： 2025年 7月28日至 2025年 8月8日 (上

午9:00—12:00,下午 14:30—17:30) , 非工作日不接受申请登记

公告发布日期： 2025年 7月 16日至2025年 7月 25 日

。



办理申请登记时需缴纳《申请文件》 工本费200元 ，缴纳后不予退还。

递交入库申请文件方式： 现场递交，地点： 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广

州市天河区燕岭路 89号燕侨大厦 15楼 1504房 )

如办理登记的申请人数量过少不足以形成充分竞争时，招标人在申请登记截

止日期之前，可以发出补充公告，适当延长申请登记时间。

本公告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 广州市白云区

人民政府门户网、 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官网发布。 本公告的修改、 补充，

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发布。

七、 特别提醒和说明

当满足资格审查的单位数量不超过拟入库数量(勘察单位数量 5家、设计单

位数量 5家 、 监理单位数量 5家，施工单位数量为 10家 ) 时， 则全部入库； 当

满足资格审查的单位数量超过拟入库数量时，则择优确定入库单位 (见附件2

择优评分表) ; 当满足资格审查的单位数量不足 3家时，则重新发布公告，二次

公告后满足资格审查的单位数量仍不足3家的，则全部直接入库。

八、 入库申请人资格条件

(一) 勘察 (工程勘察) 专业库必须具备以下资格：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2.申请单位应具有的工程勘察资质要求：工程勘察岩土工程专业和工程测量

专业丙级 (含) 或以上资质。

3. 申请单位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以“信用广州”

网站公布的“失信黑名单”为准。 (须提供本公告发布后“信用广州”网站公布

的“失信黑名单” 的网页截图)

4. 申请单位已按照规定格式提交申请入库文件。

5.本次不允许联合体申请入库 。

(二) 设计 (建筑) 专业库必须具备以下资格：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申请单位应具有的工程设计专业以下资质条件之一：  (1) 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 (建筑行业) 丙级或以上资质；  (2)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

发的建筑行业 (建筑工程) 专业设计丙级或以上资质。

3.申请单位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以“信用广州”

网站公布的“失信黑名单”为准。 (须提供本公告发布后“信用广州”网站公布

的“失信黑名单” 的 网页截图)

4. 申请单位已按照规定格式提交申请入库文件。

5.本次不允许联合体申请入库。

(三 ) 监 理 (建筑) 库必须具备以下资格：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申请单位应具有的工程监理资质要求： 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专业丙级 (含 )

或以上资质；







源交易中心) 、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门户网、 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公布，不再另行通知 。

广 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建库单位 ：

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代理机构：
日期： 2025年 7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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